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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兴市 2018年环境状况公报

一、环境质量部分

（一）全市环境空气质量状况

2018年，绍兴市城市环境空气质量状况总体较好。各区、县（市）

环境空气质量指数（AQI）达到优良天数比例在 77.8%～90.7%之间，全

市平均为 83.8%，环境空气质量综合指数范围在 3.57～4.52之间，平均

为 4.02。国控点空气质量指数（AQI）达到优良天数比例为 77.8%，环境

空气质量综合指数为 4.49。上虞区和新昌县环境空气质量优先达到国家

二级标准要求。

〖日综合评价优良天数和优良率〗 2018年，全市累计环境空气质

量达到一级天数（优）107天，二级天数（良）199天, 累计出现环境空

气污染天数 59天，其中三级天数（轻度污染）54天，四级天数（中度

污染）5天，没有出现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气。

2018年，各区、县（市）环境空气质量指数（AQI）优良天数比例

为 77.8%～90.7%，平均为 83.8%。其中：越城区 78.4%，与上年同期相

比，上升了 1.7个百分点；柯桥区 77.8%，与上年同期相比，下降了 2.1

个百分点；上虞区 86.6%，与上年同期相比，上升了 4.2个百分点；诸暨

市 84.4%，与上年同期相比，上升了 4.1个百分点；嵊州市 90.7%，与上

年同期相比，上升了 1.7个百分点；新昌县 90.1%，与上年同期相比，下

降了 0.6个百分点。

〖环境空气质量综合指数〗 2018年，绍兴市城市环境空气质量综

合指数范围为 3.57～4.52，平均为 4.02。各区、县（市）、开发区分别

为：越城区 4.40、滨海新城 4.52、柯桥区 4.22、上虞区 3.82、诸暨市 3.89、

嵊州市 3.90、新昌县 3.57。首要污染物主要为 O3和 PM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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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氧化硫〗 2018年全市二氧化硫（SO2）日均浓度范围为 4~19

微克/立方米，年均值为 7微克/立方米，与 2017年相比下降了 22.2%。

各区、县（市）年均浓度由低到高依次为：上虞区 5微克/立方米、新昌

县 5微克/立方米、诸暨市 6微克/立方米、嵊州市 6微克/立方米、越城

区 8微克/立方米、柯桥区 8微克/立方米，其中越城区和柯桥区高于全市

平均水平。

2018年，各区、县（市）二氧化硫（SO2）日评价达标率均为 100.0%，

二氧化硫（SO2）年度评价指标达到国家二级标准。

图 1 绍兴市城市环境空气二氧化硫变化情况

〖二氧化氮〗 2018年，全市二氧化氮（NO2）日均浓度范围为 7~82

微克/立方米，年均值为 29微克/立方米，与 2017年相比下降了 6.5%。

各区、县（市）年均浓度由低到高依次为：新昌县 26微克/立方米、上

虞区 27微克/立方米、诸暨市 27微克/立方米、柯桥区 30微克/立方米、

越城区 31微克/立方米、嵊州市 34微克/立方米，其中越城区、柯桥区和

嵊州市高于全市平均水平。

2018年，各区、县（市）二氧化氮（NO2）日均值达标率分别为：

越城区 98.6%、柯桥区98.9%、上虞区99.2%、诸暨市99.7%、嵊州市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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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昌县 99.7%。各区、县（市）二氧化氮（NO2）年度评价指标达到国家

二级标准。

图 2 绍兴市城市环境空气二氧化氮变化情况

〖可吸入颗粒物〗 2018年，全市可吸入颗粒物（PM10）日均浓度

范围为 15~188微克/立方米，年均值为 59微克/立方米，与 2017年相比

下降了 6.3%。各区、县（市）年均浓度由低到高依次为：新昌县 53微

克/立方米、诸暨市 54微克/立方米、上虞区 56微克/立方米、嵊州市 59

微克/立方米、柯桥区 60微克/立方米、越城区 63微克/立方米，其中越

城区和柯桥区高于全市平均水平。

2018年，各区、县（市）可吸入颗粒物（PM10）日均值达标率分别

为：越城区 94.5%、柯桥区 96.4%、上虞区 98.6%、诸暨市 98.4%、嵊州

市 97.3%、新昌县 98.6%。柯桥区、上虞区、诸暨市、嵊州市、新昌县可

吸入颗粒物（PM10）年度评价指标达到国家二级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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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绍兴市城市环境空气可吸入颗粒物变化情况

〖细颗粒物〗 2018 年，全市细颗粒物（PM2.5）日均浓度范围为

7~134 微克/立方米，年均值为 37 微克/立方米，与 2017 年相比下降了

9.8%。各区、县（市）年均浓度由低到高依次为：新昌县 31微克/立方

米、上虞区 34 微克/立方米、诸暨市 36 微克/立方米、嵊州市 36 微克/

立方米、柯桥区 38微克/立方米、越城区 41微克/立方米，其中越城区和

柯桥区高于全市平均水平。

2018年，各区、县（市）细颗粒物（PM2.5）日均值达标率分别为：

越城区 91.8%、柯桥区 92.1%、上虞区 95.3%、诸暨市 94.0%、嵊州市 93.4%、

新昌县 95.1%。上虞区和新昌县细颗粒物（PM2.5）年度评价指标优先达

到国家二级标准。

图 4 绍兴市城市环境空气中细颗粒物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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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氧化碳〗 2018年，全市一氧化碳（CO）日均浓度范围为 0.4~1.5

毫克/立方米，全年平均浓度为 1.2 毫克/立方米，与 2017 年相比上升

11.0%。各区、县（市）全年平均浓度由低到高依次为：嵊州市 1.1毫克

/立方米，柯桥区、上虞区和新昌县 1.2毫克/立方米，越城区和诸暨市 1.3

毫克/立方米。

2018年，各区、县（市）一氧化碳日评价达标率均为 100.0%，均达

到国家二级标准（4毫克/立方米）。

注：一氧化碳全年平均浓度指日均浓度第 95百分位数浓度。

图 5 绍兴市城市环境空气中一氧化碳变化情况

〖臭氧〗 2018 年，全市臭氧（O3）日均浓度范围为 6~219微克/

立方米，全年平均浓度为 156微克/立方米，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了 2.5%。

各区、县（市）全年平均浓度由低到高依次为：嵊州市 128微克/立方米，

新昌 142微克/立方米，上虞区 158微克/立方米，诸暨市 159微克/立方

米，柯桥区 174微克/立方米，越城区 176微克/立方米。

2018年，各区、县（市）臭氧日均值达标率分别为：越城区 86.3%、

柯桥区 86.0%、上虞区 91.2%、诸暨市 90.4%、嵊州市 97.3%、新昌县 95.1%。

其中上虞区、诸暨市、嵊州市、新昌县臭氧均达到国家二级标准（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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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克/立方米）。

注：臭氧日均浓度指日最大 8小时滑动平均浓度；全年平均浓度指

日最大 8小时滑动平均值第 90百分位数浓度。

图 6 绍兴市城市环境空气中臭氧变化情况

〖全国 74 个城市及全省排位〗 2018年，绍兴市城市环境空气质

量综合指数在全国 74城市中排名在 13~51位之间，平均为 30位，相比

去年同期上升了 2位。从 2018年 6月起，国家实行 169排名，绍兴市城

市环境空气质量综合指数在全国 169城市中排名在 16~82位之间，平均

为 48位。在全省 11城市中排名在 4~11位之间，平均为 8位，相比去年

同期上升了 1位。

〖降水〗 2018年，全市降水 pH均值为 5.18，酸雨率平均为 48.3%。

与 2017年相比，降水 pH均值上升了 0.23，酸雨率下降了 25.5个百分点，

全市降水有转好的趋势。

2018年，各区、县（市）降水 pH均值范围为 4.81~5.95，全市平均

为 5.18，各区、县（市）分别为：越城区 4.97、柯桥区 4.81、上虞区 5.82、

诸暨市 5.95、嵊州市 5.03、新昌县 5.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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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绍兴市酸雨污染状况空间分布图

〖降尘〗 2018年，全市降尘均值为 3.40吨/平方公里·月，与上年

相比下降了 7.9%。各区、县（市）降尘范围为 2.22~4.03吨/平方公里·月，

其中越城区最高，诸暨市最低，均满足浙江省省控评价标准 5.00吨/平方

公里·月的要求。各区、县（市）降尘值分别为：越城区 4.03吨/平方公

里·月、柯桥区 3.55吨/平方公里·月、上虞区 3.54吨/平方公里·月、诸暨

市 2.22吨/平方公里·月、嵊州市 3.81吨/平方公里·月、新昌县 3.26吨/平

方公里·月。

（二）地表水环境质量状况

2018年，全市 70个市控及以上断面，其中Ⅰ类水质断面 2 个，Ⅱ类

水质断面 51个，Ⅲ类水质断面 17个，均满足水域功能要求。总体水质

状况为优。与上年相比，Ⅰ～Ⅲ类水质断面持平，保持无劣Ⅴ类水质断面，

功能区达标率保持 100%，总体水质保持稳定。

2018年，曹娥江水系、浦阳江及壶源江水系、鉴湖水系和绍虞平原

河网水质状况均为优，水质均基本保持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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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2018年绍兴市地表水环境质量状况示意图

〖曹娥江水系〗 2018年监测统计结果表明，曹娥江水系 23个市

控及以上监测断面中Ⅰ类水质断面 1个，Ⅱ类水质断面 18个，Ⅲ类水质断

面 4个，均为Ⅰ～Ⅲ类水质断面，均满足水域功能要求，水质为优。与上

年相比，Ⅰ～Ⅲ类水质断面比例、满足水域功能要求的断面比例保持

100%，总体水质保持稳定。

〖浦阳江及壶源江水系〗 2018年监测统计结果表明，浦阳江水系

诸暨市境内 10个市控及以上监测断面中，Ⅰ类水质断面 1个，Ⅱ类水质断

面 6个，Ⅲ类水质断面 3个，均为Ⅰ～Ⅲ类水质断面，均满足水域功能要

求，水质为优。壶源江水系诸暨市境内 1个监测断面为Ⅱ类水质，满足水

域功能要求，水质为优。与上年相比，浦阳江及壶源江水系Ⅰ～Ⅲ类水质

断面比例、满足水域功能要求断面比例保持 100%，总体水质保持稳定。

〖鉴湖水域〗 2018年监测统计结果表明，鉴湖水域 14个市控及

以上监测断面中，Ⅱ类水质断面 10个，Ⅲ类水质断面 4个，均为Ⅰ～Ⅲ类

水质断面，均满足水域功能要求，水质为优。与上年相比，Ⅰ~Ⅲ类水质

断面比例、满足水域功能要求断面比例保持 100%，总体水质保持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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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虞平原河网〗 2018年监测统计结果表明，绍虞平原河网 22个

市控及以上监测断面中，Ⅱ类水质断面 16个，Ⅲ类水质断面 6个，均为Ⅰ～

Ⅲ类水质断，均满足水域功能要求，水质为优。与上年相比，绍虞平原

河网Ⅰ~Ⅲ类水质断面比例、满足水域功能要求断面比例保持 100%，总体

水质保持稳定。

〖集中式生活饮用水源地〗 2018年，县级以上集中式生活饮用水

源地（汤浦水库、陈蔡水库、南山水库、长诏水库）均为Ⅱ类水质，全部

满足水域功能要求。对 4个水库均开展了 109项水质指标监测，基本项

目、补充项目和特定项目指标全部达标。

〖跨行政区域河流交接断面〗 2018年，全市 27个跨行政区域河

流交接断面中，水质类别为Ⅰ～Ⅲ类的有 26个，占总数的 96.3%；Ⅳ类有

1个，占 3.7%。达标断面有 26个，达标率为 96.3%，尚有 1个断面未达

标，占总数的 3.7%。其中，参与省级交接断面（出境断面）水质达标率

评价的 7个断面全部达标。与上年同期相比，Ⅰ~Ⅲ类的增加 1个，Ⅳ类

的减少 1个。总体水质有所改善。

2018年，省对市考核，绍兴市为优秀。绍兴市对 7个区、县（市）、

开发区考核交接断面水质达标率范围为 50%~100%，其中嵊州市、诸暨

市、新昌县、上虞区、柯桥、越城区达标率为 100%，滨海新城达标率为

50%。考核结果为：诸暨市、嵊州市、越城区、柯桥区、上虞区优秀，

新昌良好，滨海新城合格。

〖128 个县控及以上断面考核〗 2018年，128个县控及以上断面

中，Ⅰ类水质断面 4个，Ⅱ类水质断面 85个，Ⅲ类水质断面 38个，Ⅰ~Ⅲ类的

断面占监测断面总数 99.2%，Ⅳ类水质断面 1个，占监测断面总数 0.8%，

无V类及劣Ⅴ类水质断面。有 127个断面考核结果为“达标”，占监测断面总

数的 99.2%；1个断面考核结果为“不达标”，占监测断面总数的 0.8%。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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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相比，Ⅰ~Ⅲ类断面数增加 3个，Ⅳ类断面减少 3个，达标断面数增加 1个，

断面达标率上升 0.8个百分点。

2018年，全市 128个考核断面高锰酸盐指数、氨氮和总磷三项指标的

均值分别为 2.8毫克/升、0.30毫克/升和 0.065毫克/升，综合污染指数为 1.14。

与上年相比，高锰酸盐指数降低 9.7%，氨氮升高 11.1%，总磷降低 4.8%，

综合污染指数上升 0.9%。根据各行政区域断面达标率和综合污染指数改善

率，综合认定考核结果为：越城区、柯桥区和诸暨市为优秀；上虞区、嵊州

市和新昌县为良好，滨海新城为合格。

〖河长制水质考核〗 2018年，141个河长制监测断面，Ⅰ类水质断

面 1个，Ⅱ类水质断面 46个，Ⅲ类水质断面 80个，Ⅰ～Ⅲ类水质比例为

90.1%；Ⅳ类水质断面 11个，占总监测断面数的 7.8%；Ⅴ类水质断面 3

个，占总监测断面数的 2.1%。

（三）城市声环境质量状况

〖城市区域声环境质量〗 2018年，全市各区、县（市）以上城市

区域环境噪声平均等效声级值范围为 52.3～54.0分贝。所有城市区域环

境噪声平均等效声级值低于 60分贝的国控标准。与上年相比，全市区域

环境噪声声级值总体水平略有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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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绍兴市城市区域声环境质量比较图

2018年，在影响城市声环境的各类噪声源中，以生活声源和交通噪

声源所占比例最高，分别为 51.4%和 29.1%，工业噪声源所占比例为

12.5%，施工噪声所占比例为 2.2%，其它噪声源所占比例为 4.8%。噪声

源强度以交通噪声和施工噪声最高,分别为 54.6分贝和 54.3分贝；生活

噪声最低,为 52.3分贝；工业噪声和其它噪声分别为 53.6分贝和 52.8分

贝。噪声构成与上年相比，工业、施工、其他噪声源比例有所减少，交

通、生活噪声源比例有所增加。各类噪声源强度与上年相比，交通和施

工噪声源强度有所上升，其余声源强度有所下降。

图 10 绍兴市城市区域环境噪声声源构成比现状图

〖城市功能区定点噪声〗 2018年，全市功能区声环境质量监测结

果显示，各区、县（市）昼间 1～4类标准适用区等效声级年均值均达标；

夜间存在个别超标现象。

从各类功能区监测点位达标率来看，1 类标准适用区昼间达标率

85.7%，夜间达标率 77.1%；2类标准适用区昼间达标率 94.0%，夜间达

标率 96.0%；3 类标准适用区昼间达标率 87.5%，夜间达标率 71.9%；4

类标准适用区昼间达标率 100%，夜间达标率 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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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道路交通噪声〗 2018年，各区、县（市）城市交通干线噪

声平均等效声级范围为 65.4～69.1分贝，均达到 70分贝的控制值。全市

道路交通噪声路长加权平均等效声级值为 67.6 分贝，路长超标率为

25.6%。与上年相比，全市道路交通噪声路长加权平均等效声级值和路长

超标率均有所上升。

图 11 绍兴市城市道路交通噪声年际变化比较图

（四）辐射环境质量状况

〖环境γ辐射空气吸收剂量率〗 2018年，全市环境γ辐射空气吸收

剂量率（瞬时）平均值范围在 51.4~92.1纳格瑞/小时，均在浙江省γ辐射

空气吸收剂量率天然水平涨落范围内。

〖电磁辐射水平监测〗 2018年，绍兴市电磁辐射监测点（绍兴市

名人广场）的综合电场强度测值范围在 0.46~1.07伏/米之间，平均值为

0.80伏/米，远低于《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8702-2014）中的公众曝

露控制限值 12伏/米（频率范围 30兆赫兹～3000兆赫兹）。广播电视发

射塔及输变电设施周围环境工频电磁辐射水平均满足相应标准限值要

求。

二、污染整治和环境治理

〖截污纳管和污水处理〗 2018年，全市继续扎实推进城镇截污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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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工程，新建污水管网 125.4公里，改造污水管网 146.7公里；完成 8个

工业园区（工业集聚区）、19个生活小区和 12个乡镇（街道）“污水零

直排区”建设试点；诸暨浣东再生水厂（8万吨/日）和嵊新污水处理厂二

期（7.5万吨/日）扩建项目主体工程均已完工，投入运行。

〖工业废气治理〗 2018年，全市关停热电企业 7家，完成 6台燃

煤机组石膏雨和有色烟羽治理。在省内率先完成高污染燃料禁燃区调整，

禁燃区面积由原来 177平方公里扩大至 2357平方公里。积极推进重点行

业 VOCs治理，完成 80个 VOCs重点治理项目，其中省级治理示范项目

38 个、化工废气清洁排放改造项目 7 个，完成上虞区 5 家化工企业 60

多个点位的异味监测评估。淘汰涉气“散乱污”企业 407家。建成 24个清

新空气（负氧离子）监测站点，完成 13个省以上工业园区监测数据公示

牌建设，购置 1辆移动式遥感监测车，建成 4套黑烟抓拍系统，新建 3

个激光雷达监测站。制定重污染天气应急减排项目清单。

〖机动车尾气检测〗 截至 2018年 12月底，全市共有机动车排气

检验机构 27个，各类检测线 242条。其中：简易瞬态工况 104条、双怠

速 54条、不透光自由加速 43条、轻柴加载减速法 25条、重柴加载减速

法 16条。2018年，总检测机动车数 573011辆，累计检测信息为 680519

条（含复检信息）。

〖遥感检测〗 截至 2018年底，移动式排气遥感监测车（9404条）

及黑烟抓拍系统（254359条）合计检测信息 263763条。

〖路检〗 截至 2018年底，全市各地合计执法查车中重型柴油货车

355辆次，其中查处超标车辆 52辆，依法处罚 10400元。

〖老旧车淘汰〗 2018年，全市完成老旧车淘汰 5533辆。

〖治污水行动〗 2018年，全市完成河湖库塘清淤 865万方；完成

美丽河湖 12条（个），其中河道 10条、湖泊 2个（越城区迪荡湖、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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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区大小坂湖）；加强河流生态化治理，全市完成河道综合治理 64.24

公里；全市日处理 30吨以上的 1163个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终端已全部安

装流量计和监控设备；淘汰落后产能涉及企业 348家，完成 50家涉水特

色行业整治。

〖饮用水保护〗 2018年，结合全国饮用水水源地专项整治行动，

对我市 4个县级以上水源地（汤浦水库、陈蔡水库、南山水库、长诏水

库）保护区开展地毯式排查，梳理了包括农业、工业、生活和交通等在

内的 26个污染源清单，12月 31日前全面完成整治。目前 4个水源地保

护区内无工业企业、规模化养殖场，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终端全部完成湿

地化改造，饮用水源安全进一步得到巩固。

三、固体废物管理

〖工业固体废物〗 2018年，全市认真落实省政府固体废物监管要

求，及时出台《绍兴市清废行动实施方案》，初步形成“政府主导、部门

联动、企业主体、社会监督”的工作格局。持续加大源头监管力度。委托

第三方开展全市固体废物利用处置情况摸底，完成省控以上危险废物产

生单位“动态清零”，切实消除贮存环境风险。全市危险废物产生和经营

单位规范化考核达标率 90%以上。积极推动危险废物利用处置设施建设。

新增危险废物焚烧处置能力 8.7万吨，市域内基本消除危险废物处置缺

口。开展业务培训，邀请固体废物领域专家、教授，合计对我市 200多

家企业 340余人开展了工业固体废物管理、重金属减排等业务知识培训。

〖生活垃圾〗 2018年，全市城镇生活垃圾产生量 264.62万吨，日

均处理量 7249.86吨/日，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100%。

〖医疗废物〗 2018年，全市集中处置医疗废物 5024吨，医疗废

物无害化处置率 100%。

〖固体废物处置工程〗 截至 2018年底，全市共有危险废物集中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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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单位 8家，工业危险废物年处置能力为 22.96万吨/年；医疗废物年焚

烧处置能力为 0.6万吨/年，工业污泥焚烧处置单位 7家，焚烧处理能力

为 265.65万吨/年（8050 吨/日）。生活垃圾焚烧处置能力 4850吨/日，

填埋处置能力 2688吨/日。

〖危废许可证管理〗 2018年，新增 3家危险废物综合利用经营单

位。截至 2018年底，全市已申领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单位共为 31家。

〖土壤污染防治〗 2018年，绍兴市成立土壤和固体废物污染防治

工作领导小组，制定《绍兴市土壤污染防治工作实施情况考核方案》，

明确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方案实施情况考核要求，强化地方政府责任。开

展土壤污染状况详查，完成农用地土壤样品的点位采样、检测任务，完

成重点行业在产企业用地和关停企业原址信息采集工作。加强污染地块

风险管控，不断完善污染地块名录，通过应用污染地块管理信息系统，

实现企业原址用地调查评估和治理修复情况信息多部门共享。继续推进

重点重金属减排，完成省厅下达的减排任务。

四、辐射源污染防治

〖辐射安全许可〗 截至 2018年底，全市共有辐射工作单位 328家，

全部领取了辐射安全许可证，涉源单位持证率达到 100％，射线装置使

用单位持证率达到 100％。2018年，全市完成辐射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

件审批 8 个，审批颁发辐射安全许可证 99 份，收贮闲置、废弃放射源

38枚。

〖电离辐射〗 2018年，全市共有在册放射源应用单位 66家，放

射源 557枚，比上年减少 38枚。在册射线装置应用单位 262家，射线装

置 743台，比上年增加了 35台。

〖辐射监管〗 2018年，全市顺利完成省生态环境厅下达的电离及

电磁辐射环境监管和监督性监测考核任务，共检查、监测 328家辐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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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单位及 10家废旧金属熔炼企业。

五、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

〖地方立法〗 2018年，组织开展了市本级《绍兴市大气污染防治

条例》政策落实情况专项审计和《绍兴市噪声污染防治规定》、《绍兴市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修复条例》立法调研。

〖生态文明建设〗 2018年，绍兴市深入贯彻“八八战略”，积极践

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全力推进美丽建设和生态文明示范创建行动。6

月 30日，绍兴市高规格召开生态环境保护大会暨中央环保督察整改工作

推进会，市四套班子领导，各区、县（市）党委政府主要领导，市级有

关部门、省级以上开发区主要负责人以及 100家市级重点企业主要负责

人等参加会议。认真落实省政府《关于印发浙江省生态文明示范创建行

动计划的通知》，制定了《绍兴市生态文明示范创建行动方案》，明确

了 8大类 124项具体工作任务。为分解落实生态文明示范创建行动方案

的各项目标任务，制定了 2018年各区、县（市），市直开发区和各成员

单位美丽绍兴建设（生态文明示范创建行动）工作任务书和 2018年工作

要点。全面完成生态保护红线划定。积极探索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

任审计和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编制。实现生态环境状况报告制度市、县

（区、市）、镇（乡）全覆盖。着力提升生态环境质量公众满意度，2018

年绍兴市生态环境质量公众满意度调查得分为 85.20，实现“五连升”。

〖生态文明体制改革〗 2018年，绍兴市健全完善生态环境损害赔

偿制度，由市财政局、市生态环境局、市中级法院、市检察院印发《绍

兴市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资金管理办法（试行）》。市生态环境局的生态

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工作入围第十届中华环境奖，荣获 2018年度浙江

省政府法制工作创新项目。市生态环境局印发《绍兴市环保法律顾问制

度改革实施方案》《绍兴市环保法律顾问考核办法》，在市生态环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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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处挂牌法律顾问委员会和法律顾问室。该做法受到生态环境部领导

肯定，由法规标准司向全国推广。全市 13个省级以上开发区和 9个省级

特色小镇已完成“区域环评+环境标准”改革。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 2018年，绍兴市印发《中共绍兴

市委办公室绍兴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绍兴市生态环境损害赔偿

制度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绍市委办发〔2018〕31号），在全国地

级市率先出台改革实施方案。2018年共开展 12个案例的鉴定评估，完

成 6起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赔偿金额共计 358万余元。其中，3起经磋

商获货币赔偿 71万余元；1起经磋商实施替代修复，修复金额 286万元。

探索污染企业自愿向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资金专户认缴损害赔偿款模式，

收到 1笔自愿认缴赔偿款计 6万元。市中级法院受理 1起赔偿案件的司

法确认申请，并予以公告。培育 1家污染损害鉴定评估机构。越城区法

院和柯桥区法院分别审结 1个赔偿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获赔偿金额

15万元。

〖生态创建〗 2018年，绍兴市积极创建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市，完

成创建技术报告、工作报告编制，创建成为美丽山水城市。着力开展市

县同创，在新昌县成功创建为国家级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的基础上，诸

暨市被认定为省级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市，正积极争创国家级生态文明建

设示范市；上虞区通过省级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验收；柯桥区、越城区、

嵊州市正积极争创省级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市）。全市国家级生态乡

镇（街道）占比 55.3%；省级生态乡镇（街道）占比 95.6%。

〖绿色系列建设〗 2018年，全市新创建省级生态文明教育示范基

地 2个、省级绿色学校 15所。

〖清洁生产企业〗 2018年，对全市 218家“水、气、固废、危废”

企业开展清洁生产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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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建设〗 截至 2018年底，市、县（市）两级生态环境机构各

类工作人员（编制）541人，其中绍兴市区（含越城区行政区、柯桥区、

上虞区）348人，县级 193人；环境监测人员 215人，环境监察人员 162

人。

〖环境执法〗 2018年，全市共办理环境行政处罚案件 1090起，

罚款 9843万元。在配套办法案件办理方面，办理按日计罚案件 8件，查

封扣押 191件，限产停产 22件，移送公安行政拘留案件 41件，移送公

安刑事拘留案件 35件，办理五类案件总数 297件。

〖环境影响评价审批〗 2018年，全市共审批建设项目 2364个，

其中编制报告书的项目 158个，编制报告表的项目 2206个，登记表网上

备案项目 7802个。审批项目总投资约 1737亿元，其中环保投资约 35亿

元，约占总投资额的 2.0%。2018年度绍兴市区（越城区、柯桥区、上虞

区）审批的建设项目 702个，其中编制报告书的项目 94个，编制报告表

的项目 608个，登记表网上备案项目 5933个。审批项目总投资约 964亿

元，其中环保投资约 24亿元，约占总投资额的 2.5%。

〖“三同时”制度执行情况〗 2018年，全市通过环保“三同时”验收

建设项目 515个，环保投资 15亿元。绍兴市区（越城区、柯桥区、上虞

区）通过环保“三同时”验收建设项目数为 170个，环保投资 11.5亿元。

〖人大建议、意见和政协提案办理〗 2018年，共办理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关于环境保护的建议、意见和提案 36件，其中人大代表建议、

意见 14件，政协委员提案 22件。

〖信访处理〗 2018年，全市共受理日常环境信访投诉总量 6153

件，其中，涉水案件 747件，涉气案件 3888件，涉声案件 713件，涉固

体废物案件 110件，建设相关案件 198件，其他类案件 497件，信访总

量比去年同期减少 28.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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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 2018年，全市开展排污权有偿使用 782

笔，涉及金额 2.45亿元，完成交易 2356笔，交易金额 1.23亿元，办理

排污权抵押贷款 207笔，金额 169.35亿元。

〖在线监控预警〗 2018年，通过污染源自动监测数据预警企业 881

家（次），向企业发出预警短信 1514条，向各级生态环境部门、乡镇领

导发出企业预警短信 31812条。

〖环境监测能力建设〗 2018年，绍兴市继续组织开展 128个市级

考核监测断面、142个市级“河长制”管理断面、27个交接断面监测点手

工监测通报，并通过投入建设噪声、颗粒物臭氧激光雷达、生物毒性仪

等监测建设项目，进一步完善了全市环境自动监测体系。完成近 700万

元的仪器设备更新完善项目，通过升级替换及新购一批高性能的监测仪

器设备，进一步拓展新的监测领域、开发新的监测方法。

〖行政复议诉讼〗 2018年，全市申请行政复议案件 16件，其中

属地政府受理 12件，市生态环境局受理 4件；其中越城 2件，柯桥 2件，

上虞 3件，诸暨 8件，新昌 1件；其中维持 3件，调解 1件，撤销 1件，

确认违法但不撤销 1件，确认违法要求重新作出 1件，当事人撤回申请

9 件。全市提起行政诉讼案件 7 件，其中柯桥 1 件，上虞 2 件，诸暨 4

件；其中环保部门胜诉 3件，起诉人撤诉 2件，尚未审结 2件。


